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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危险源辨识与 

风险评价导则（试行） 
 

 

1  总  则 

1.1  为科学辨识与评价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危险源及其

风险等级，有效防范施工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标本兼治

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知》（安委办[2016]3 号）和

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

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》（安委办[2016]11 号）等，制定

本导则。 

1.2  本导则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危险源的辨识与

风险评价。 

1.3 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危险源（以下简称危险源）是

指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险

的、可造成人员伤亡、健康损害、财产损失、环境破坏,在

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位、区域、场所、

空间、岗位、设备及其位置。 

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重大危险源（以下简称重大危险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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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有潜在能量和物质释放危

险的、可能导致人员死亡、健康严重损害、财产严重损失、

环境严重破坏，在一定的触发因素作用下可转化为事故的部

位、区域、场所、空间、岗位、设备及其位置。 

重大危险源包含《安全生产法》定义的危险物品重大危

险源。工程区域内危险物品的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及运输，其

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参照国家和行业有关法律法规和技

术标准。 

1.4  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水利行

业有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本导则。 

1.5 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和勘测、设计、施工、监

理等参建单位（以下一并简称为各单位）是危险源辨识、风

险评价和管控的主体。各单位应结合本工程实际，根据工程

施工现场情况和管理特点，全面开展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

价，严格落实相关管理责任和管控措施，有效防范和减少安

全生产事故。 

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、技

术标准和本导则对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工作进行指导、监

督与检查。 

1.6  危险源的辨识与风险等级评价按阶段划分为工程

开工前和施工期两个阶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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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7  开工前，项目法人应组织其他参建单位研究制定

危险源辨识与风险管理制度，明确监理、施工、设计等单位

的职责、辨识范围、流程、方法等；施工单位应按要求组织

开展本标段危险源辨识及风险等级评价工作，并将成果及时

报送项目法人和监理单位；项目法人应开展本工程危险源辨

识和风险等级评价，编制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报告，主要

内容及要求详见附件 1。 

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报告应经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

部门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，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审

查后确认。 

1.8  施工期, 各单位应对危险源实施动态管理，及时

掌握危险源及风险状态和变化趋势，实时更新危险源及风险

等级，并根据危险源及风险状态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。 

1.9  各单位应对危险源进行登记，其中重大危险源和

风险等级为重大的一般危险源应建立专项档案，明确管理的

责任部门和责任人。重大危险源应按有关规定报项目主管部

门和有关部门备案。 

1.10  各单位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，结合本

单位和工程实际适当增补危险源内容，按照本标准的方法判

定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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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危险源类别、级别与风险等级 

2.1  危险源分五个类别，分别为施工作业类、机械设

备类、设施场所类、作业环境类和其他类，各类的辨识与评

价对象主要有： 

2.1.1 施工作业类：明挖施工，洞挖施工，石方爆破，

填筑工程，灌浆工程，斜井竖井开挖，地质缺陷处理，砂石

料生产，混凝土生产，混凝土浇筑，脚手架工程，模板工程

及支撑体系，钢筋制安，金属结构制作、安装及机电设备安

装，建筑物拆除，配套电网工程，降排水，水上（下）作业，

有限空间作业，高空作业，管道安装，其他单项工程等。 

2.1.2 机械设备类：运输车辆，特种设备，起重吊装及

安装拆卸等。 

2.1.3 设施场所类：存弃渣场，基坑，爆破器材库，油

库油罐区，材料设备仓库，供水系统，通风系统，供电系统，

修理厂、钢筋厂及模具加工厂等金属结构制作加工厂场所，

预制构件场所，施工道路、桥梁，隧洞，围堰等。 

2.1.4 作业环境类：不良地质地段，潜在滑坡区，超标

准洪水，粉尘，有毒有害气体及有毒化学品泄漏环境等。 

2.1.5 其他类：野外施工，消防安全，营地选址等。 

对首次采用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及尚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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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技术标准的危险性较大的单项工程应作为危险源对象

进行辨识与风险评价。 

2.2  危险源分两个级别，分别为重大危险源和一般危

险源。 

2.3  危险源的风险等级分为四级，由高到低依次为重

大风险、较大风险、一般风险和低风险。 

2.3.1 重大风险：发生风险事件概率、危害程度均为大，

或危害程度为大、发生风险事件概率为中；极其危险，由项

目法人组织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共同管控，主管部门重点监

督检查。 

2.3.2 较大风险：发生风险事件概率、危害程度均为中，

或危害程度为中、发生风险事件概率为小；高度危险，由监

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共同管控，项目法人监督。 

2.3.3 一般风险：发生风险事件概率为中、危害程度为

小；中度危险，由施工单位管控，监理单位监督。 

2.3.4 低风险：发生风险事件概率、危害程度均为小；

轻度危险，由施工单位自行管控。 

3  危险源辨识 

3.1  危险源辨识是指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，识别危险

源的存在并确定其特性的过程，包括辨识出危险源以及判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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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源类别与级别。 

3.2  危险源辨识应由经验丰富、熟悉工程安全技术的

专业人员，采用科学、有效及适用的方法，辨识出本工程的

危险源，对其进行分类和分级，汇总制定危险源清单，确定

危险源名称、类别、级别、可能导致事故类型及责任人等内

容。必要时可进行集体讨论或专家技术论证。 

3.3  危险源辨识可采取直接判定法、安全检查表法、

预先危险性分析法及因果分析法等方法。 

危险源辨识应考虑工程区域内的生活、生产、施工作业

场所等危险发生的可能性，暴露于危险环境频率和持续时

间，储存物质的危险特性、数量以及仓储条件，环境、设备

的危险特性以及可能发生事故的后果严重性等因素，综合分

析判定。 

3.4  危险源辨识应先采用直接判定法，不能用直接判

定法辨识的，可采用其他方法进行判定。当本工程区域内出

现符合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重大危险源清单》（附件 2）中

的任何一条要素的，可直接判定为重大危险源。 

3.5  各单位应定期开展危险源辨识，当有新规程规范

发布（修订），或施工条件、环境、要素或危险源致险因素

发生较大变化，或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，应及时组织重新辨

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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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风险评价 

4.1  风险评价是对危险源的各种危险因素、发生事故

的可能性及损失与伤害程度等进行调查、分析、论证等，以

判断危险源风险等级的过程。 

4.2  危险源的风险等级评价可采取直接评定法、安全

检查表法、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（LEC）等方法，推荐使

用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（LEC）。  

4.3  重大危险源的风险等级直接评定为重大风险等

级；危险源风险等级评价主要对一般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价，

可结合工程施工实际选取适当的评价方法。 

4.4 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（LEC） 

4.4.1 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适用于各个阶段。 

4.4.2 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中危险性大小值 D按下

式计算： 

D=LEC 

式中：D—危险性大小值； 

L—发生事故或危险事件的可能性大小； 

E—人体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； 

C—危险严重程度。 

4.4.3  事故或危险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值与作业类

型有关，可根据施工工期制定出相应的L值判定指标，L值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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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表4.1的规定确定。 

表 4.1 事故或危险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L 值对照表 

L 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

10 完全可以预料 

6 相当可能 

3 可能，但不经常 

1 可能性小，完全意外 

0.5 很不可能，可以设想 

0.2 极不可能 

4.4.4  人体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 E 值与工程类型无

关，仅与施工作业时间长短有关，可从人体暴露于危险环境

的频率，或危险环境人员的分布及人员出入的多少，或设备

及装置的影响因素，分析、确定 E 值的大小，可按表 4.2 的

规定确定。 

表 4.2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率因素 E 值对照表 

E 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

10 连续暴露 

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

3 每周 1 次，或偶然暴露 

2 每月 1 次暴露 

1 每年几次暴露 

0.5 非常罕见暴露 

4.4.5  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，即危险严重度因素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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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与危险源在触发因素作用下发生事故时产生后果的严重

程度有关，可从人身安全、财产及经济损失、社会影响等因

素，分析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确定 C 值，可按表

4.3 的规定确定。 

表 4.3  危险严重度因素 C 值对照表 

C 值 危险严重度因素 

100 
造成 30 人以上（含 30 人）死亡，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（包

括急性工业中毒，下同）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

40 
造成 10 人～29 人死亡，或者 50 人～99 人重伤，或者 5000

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

15 
造成 3 人～9 人死亡，或者 10 人～49 人重伤，或者 1000 万

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

7 
造成 3 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1000 万元以

下直接经济损失 

3 无人员死亡，致残或重伤，或很小的财产损失 

1 引人注目，不利于基本的安全卫生要求 

4.4.6  危险源风险等级划分以作业条件危险性大小 D

值作为标准，按表 4.4 的规定确定。 

表 4.4 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危险性等级划分标准 

D 值区间 危险程度 风险等级 

D＞320 极其危险，不能继续作业 重大风险 

320≥D＞160 高度危险，需立即整改 较大风险 

160≥D＞70 一般危险（或显著危险），需要整改 一般风险 

D≤70 稍有危险，需要注意（或可以接受） 低风险 

4.4.7  各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际，根据工程施工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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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和管理特点，合理确定 L、E和 C值。各类一般危险源

的 L、E和 C值赋分参考取值范围及判定风险等级范围见附

件 3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一般危险源 LEC法风险评价赋分表》。 

 

5  附  则 

5.1 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 

  

 


